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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

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经历了由族群法到国家法的发展历程。在狩猎社会，人类为适应迁居不定的生活方式，族群
的人数通常很少。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群共同体具有极强的内聚力，成员结为一体，荣辱与共
，群聚而居，群猎而食。氏族社会的所有族群都自视甚高，惟我独尊。美洲印第安人认为他们是精选
的民族，是人类的楷模。西印度群岛的加利比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人。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
各族群在美化本族群的同时，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倾向。在氏族社会初民的眼里，外
族是属于“异类”的蛮夷之邦，或者根本就不属于人类，认为其习俗是奇异的和不可思议的。于是，
族群中的初民都极力嘲讽、贬低和丑化外族人，甚至必欲诛灭而后快。对于氏族社会的族群来说，一
次屠杀外族的战争，无异于一次捕杀动物的狩猎活动。因为这种活动既有助于消灭竞争对手，又有助
于夺取现成的生活资源：被诛灭族群的财产为其享用，人身成为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或充作供其使役
的奴隶。对于擅自闯入本族领地的外族人，更是格杀勿论。这种自大与排外自然导致各族群之间仇杀
无度，战争不断：猎人为争夺猎区而战，牧人为争夺牧场而战，耕者为争夺土地而战。一些战争可能
有经济上的原因，但许多战争是出于对外族的敌视心理，或是为显示本族的优越。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人类历史上所存在的若干种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法制制度，较深入客观地探讨分
析了这些法制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史料翔实，论述精当，简繁恰当，内容丰富，把握全面，反
映了我国当前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其融知识性、理论性于一体的风格，更为其可读性平添秋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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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  古代法律制度
第二编  中世纪法律制度
第三编（上）  民法法系的形成、其主要国家法律的历史发展与民法法系的基本特点
第三编（下）  民法法系主要国家法律的基本制度
第四编（上）  普通法法系的历史发展、主要渊源和特点
第四编（下）  普通法法系主要国家法律的基本制度
第五编  近现代伊斯兰法
第六编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制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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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

精彩短评

1、教材
2、我在恶补
3、451页
4、看看尚好
5、看的是92年的版本，内容很充实，算是大概了解了下法学吧。从这几年来读过的法学和政治学的书
籍，真心觉得自由、民主的思想才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只是，人们看到了它们的核心和纯粹，但
在现实中却往往掺入了太多的杂质。
6、这本书至少比何勤华的教材要好，干嘛评分这么低。序言写得也算文采斐然了，内容比何勤华的
翔实得多，你们是怎么想的。。
7、不堪回首。。。
8、经典教材
9、图文

Page 4



《外国法制史》

章节试读

1、《外国法制史》的笔记-第1页

        1992年的版本。
P262
（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生而具有不可改变、不可渡让和不可分割的权利，政府和法律的人物在于保障
这些权利，至于每个人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这些权利，则完全由自己决定，唯一的限制就是不
能侵犯公共利益和必须尊重他人同样的权利。这种以个人为主体和出发点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经济领
域表现为自由放任主义，在民法上的体现就是三大原则：私有财产无限制、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
P379
《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宣布了人所享有的一系列“自然的、不可让与的、神圣的人权
”，这些权利包括：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维
护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所谓政治自由或公
民自由乃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法律只禁止有害于社会利益的行为；非经法律规定的
程序，任何人都不受控告、逮捕或拘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任何人在未经宣判为有罪前，应被推
定为无罪；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则任何人均不得因发表意见，即便是宗教上的意见而
受到干涉；自由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权负责
外，任何公民均有权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
P399
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当人们为了达到有利于自身的目的而能够控制他们所发现以及所创造的财富，
只有当他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权利能够得到法制严密的保护的时候，社会的稳定以及公平与正义方能实
现，社会的财富也会随着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同时，私有财产还被作为个人人
格及价值得以实现的外在条件，从而维护私有财产权利也就是维护了人的尊严和人的发展。所以私权
（其中财产权是最重要的部分）神圣不可侵犯乃成为自有资本主义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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